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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6
月23日经第1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年8月11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4
号）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二）使用未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三）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
经营活动的。”

三、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七条，将其中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修改为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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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拒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

（二）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的；

（三）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的；

（四）不按照规定出具相应车费票据的；

（五）不按照规定使用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的；

（六）接受巡游出租汽车电召任务后未履行约定的；

（七）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

（八）在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公共交通枢纽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
度私自揽客的；

（九）转让、倒卖、伪造巡游出租汽车相关票据的。”

五、删去第四十八条。

条文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2014年9月3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16年8月2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1年8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
修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乘客、驾驶员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为
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

巡游出租汽车发展应当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公共交通等客运服务方式协
调发展。

第四条 巡游出租汽车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优质服务。

第五条 国家鼓励巡游出租汽车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经营。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
区域内巡游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
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
巡游出租汽车管理。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出行需要，按照巡游出租汽车功能定位，制定巡游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并报经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八条 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供保证满足以下条件的
车辆承诺书：

1.符合国家、地方规定的巡游出租汽车技术条件；

2.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二）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人员；

（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

第九条 申请人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见附件1）；

（二）投资人、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和委托书；

（三）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证明及拟投入车辆承诺书（见附件2），包括车辆
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

（四）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五）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文本；

（六）经营场所、停车场地有关使用证明等。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予以
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申请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见附件3），明
确经营范围、经营区域、车辆数量及要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期限等事项，并在
10日内向被许可人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作出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当地巡游出租汽车
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市场实际供需状况、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效率等因素，科学确定巡游
出租汽车运力规模，合理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方式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经营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营方案、服
务质量状况或者服务质量承诺、车辆设备和安全保障措施等因素，择优配置巡游出租汽
车的车辆经营权，向中标人发放车辆经营权证明，并与中标人签订经营协议。

第十四条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数量、使用方式、期限等；

（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标准；

（三）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变更、终止和延续等；

（四）履约担保；

（五）违约责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七）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事项。

在协议有效期限内，确需变更协议内容的，协议双方应当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
补充协议。

第十五条 被许可人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和经营协议，投
入符合规定数量、座位数、类型及等级、技术等级等要求的车辆。原许可机关核实符合
要求后，为车辆核发《道路运输证》。

投入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应当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
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按照要求喷涂车身颜色和标识，设置有中英文
“出租汽车”字样的顶灯和能显示空车、暂停运营、电召等运营状态的标志，按照规定
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第十六条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不得超过规定的期限，具体期限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根据投入车辆的车型和报废周期等因素
确定。

第十七条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因故不能继续经营的，授予车辆经营权的出租汽
车行政主管部门可优先收回。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内，需要变更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
的，应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变更许可手续。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车辆经营权变
更许可手续时，应当按照第八条的规定，审查新的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条件，提示车
辆经营权期限等相关风险，并重新签订经营协议，经营期限为该车辆经营权的剩余期
限。

第十八条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在车辆经营权期限内，不得擅自暂停或者终止经营。
需要变更许可事项或者暂停、终止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依法
办理相关手续。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将相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和《道路运输证》等交回原许可机关。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无正当理由超过180天不投入符合要求的车辆
运营或者运营后连续180天以上停运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由原许可机关收回相应的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合并、分立或者变更经营主体名称的，应当到原许可机关办理
变更许可手续。

第十九条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期后，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拟继续从事经营
的，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原许可机关应当根
据《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规定的出租汽车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审核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考核等级在经营期限内均为AA级及以上的，应当批准其继续经营；

（二）考核等级在经营期限内有A级的，应当督促其加强内部管理，整改合格后准
许其继续经营；

（三）考核等级在经营期限内有B级或者一半以上为A级的，可视情适当核减车辆经
营权；

（四）考核等级在经营期限内有一半以上为B级的，应当收回车辆经营权，并按照
第十三条的规定重新配置车辆经营权。

第三章　运营服务

第二十条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租汽车服务。

鼓励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使用节能环保车辆和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无障碍车辆。

第二十一条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
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二）保证营运车辆性能良好；

（三）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运营服务；

（四）保障聘用人员合法权益，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经营合同；

（五）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和培训教育；

（六）不得将巡游出租汽车交给未经从业资格注册的人员运营。

第二十二条 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时，车容车貌、设施设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车身外观整洁完好，车厢内整洁、卫生，无异味；

（二）车门功能正常，车窗玻璃密闭良好，无遮蔽物，升降功能有效；

（三）座椅牢固无塌陷，前排座椅可前后移动，靠背倾度可调，安全带和锁扣齐
全、有效；

（四）座套、头枕套、脚垫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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